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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素质高、未婚未育、经
济没有完全独立——正是看中了
女大学生的这些“特质”，越来越
多的非法生殖中介机构把“黑手”
伸向了她们。

虚假宣传
“无痛采卵”有人动了心

在学校附近商区的公共卫
生间里，一则“微创无痛采卵，月
入过万”的小广告，让湖南一所
高校的大学生李某动了心。

通过体检、面试，在一幢居
民楼里打了半个月促排卵针后，
李某差点进了鬼门关。“手术没
有麻醉，我痛得泪流满面，长时
间动弹不了。事后还引发感染导
致我下腹部积水，住院治疗了很
长时间。”李某懊悔地说。

打着“无痛无害、正规操作”
的幌子，非法生殖中介机构经常
徘徊在高校附近，寻觅颜值高、
学历高的女大学生。

“女生每个月都会排卵，不
生孩子的话也就浪费了，我想把
它们利用起来，还能赚点钱买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是坏事。”
21岁的大学生许芳芳（化名）对
自己“卖卵”的行为如是评价，她
说除了取卵的时候有点怕，取完
卵腰痛了几天，没有觉得对身体
有什么太大影响，“赚了钱买到
了最新款的手机还挺高兴的。”

记者调查发现，一次卖卵的
价格是由年龄、学历、外貌决定

的，17岁至28岁的女性卵子价格
在10000元至30000元不等。有中
介机构还鼓动女大学生发展同学
做下线，赚取额外的介绍费，做成
一单可以提成3000元至5000元，
目前不少女大学生都在参加交易。

有大学生“上钩”后，中介机
构会安排让其连续打10天至12
天左右的促排卵针，在“黑诊所”
里卖卵的女大学生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过量注射促排卵药，
从而让中介机构采到尽可能多
的卵子。

“这些人把高校当成了他们
的优质卵子库，甚至还拿到了申
请助学金的女生信息，专挑经济
较为困难，特别是需要偿还贷款
的女生下手，一番花言巧语，总
有一些女生受骗。”一名执法人
员透露。

规避监管
形成“一条龙”服务

“提供各种血型的供卵女
孩，提供代孕妈妈，试管包男孩、
包性别、包出生……”这是广州
市宝如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
新浪微博上公然打出的广告。

记者以客户的身份联系到
该公司，自称该公司法人代表的
罗某介绍，出卖卵子的女孩被称
之为“卵妹”，“卵妹”基本上是年
轻学生，也有刚毕业走入社会
的，年龄多在19岁到26岁之间。

“有人找年轻女孩卖卵，有人

去找代孕妈妈，像我主要做销售、
发展客户。”罗某说，公司成立了8
年，手下有20多名业务员，已经形
成了稳定的资源和渠道。

据了解，如果客户不想自
怀，宝如愿公司还可以帮忙联系
代孕妈妈，“主要来自广西、贵
州、四川等比较贫困的农村地
区，已经生育，年龄在20岁到33
岁之间，她们代孕一个孩子差不
多能赚20万元。”

在交谈中，罗某还“吐槽”了
他近期一个棘手的烦心事，帮客
户处理尚未出生被弃养的孩子，

“孩子是一名客户委托我们代孕
的，为了保证成功率，移植了两个
胚胎，不料是一对龙凤胎，预产期
在今年 2月。因客户已生育两个
女儿，只要男孩便舍弃了女孩。”
罗某说，女孩的“售卖价格”是16
万元，加价 7万元可包办出生医
学证明，便于落户，此外胚胎的供
卵者“有本科学历，身高一米六
六”也是罗某对外炫耀的“卖点”。

记者调查发现，大量代孕机
构“挂羊头卖狗肉”，冠以医疗、
科技、网络等名称违法实施代孕
服务。为了规避监管，代孕机构
将整个产业链拆分，不同环节由
不同的人员负责，具有跨区域、
隐蔽性强、组织严密的特点。

专家呼吁
依法严厉打击

17岁少女梁某卖卵致双侧

卵巢破裂，须手术治疗，损伤程
度为重伤二级；北京的女大学
生小林发现卖卵这个兼职来钱
快，乐此不疲地把“好买卖”推
荐给身边的朋友。在广告信息
的狂轰滥炸之下，仍有女大学
生在以身试法，而由卖卵引起
的健康、法律、社会风险亟须重
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
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朱依
敏表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轻则腹痛呕吐，重则腹水、血
栓、肾衰竭、肺水肿、脑血栓乃
至死亡。

法律专家表示，我国法律禁
止以任何形式买卖卵子、胚胎，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
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对于专门
从事卵子交易的个人、中介和单
位来说，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如果中介有强迫、威胁大学生卖
卵的行为，还涉嫌危害人身自
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
会主任委员宋儒亮认为，客户退
单“弃养”可能衍生出买卖儿童
等违法犯罪行为，社会风险不容
忽视。除行政处罚外，情节严重
可能触犯刑法的，要严格追究其
刑事责任。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
建议，应尽快出台一部效力层级
更高、更适宜全面规制赠卵、代
孕的行政立法。

据《经济参考报》

“取卵黑手”竟伸向女大学生
学历外貌等成“卖点”

昨日，一则“员工实名举报
‘中国人寿’造假”的消息登上微
博热搜榜首位。在爆料视频中，
一名自称在中国人寿嫩江支公
司工作 16年的员工张乃丹称，
嫩江支公司总经理存在保费造
假、骗保套钱、谋取私利等问题。
根据微博文章，2019 年其曾向
中国银保监会实名举报“中国人
寿嫩江支公司领导孙小刚造假
贪污问题”。

记者了解到，张乃丹此前确
系中国人寿黑河分公司员工，
2020年曾因名誉权纠纷与该公
司对簿公堂。法院认为，张乃丹
发表文章的行为属于公民行使
申诉控告的权利，且张乃丹所陈
述的三项违法违纪内容，被查实
了虚列费用一项，所以张乃丹并
没有造成对中国人寿黑河分公
司名誉权的侵犯，驳回中国人寿
黑河分公司诉讼请求。随后中国
人寿黑河分公司提起上诉，在审
理过程中，又因“没有上诉的必
要”撤回上诉。

员工实名举报中
国人寿嫩江公司大量
造假

微博用户@兔宝宝1988z在
视频中称，她是中国人寿保险嫩
江支公司的在编员工张乃丹，已
经工作了 16年，负责嫩江公司
个险部的财务报账及综合管理
工作。

张 乃 丹 在 举 报 视 频 中 表

示，长期以来，嫩江支公司“长
险短做”骗保，套取高额奖励，
给客户保单规定以外的其他利
益；虚假增员、虚挂人力套取公
司奖励及费用；虚列费用，做假
账套钱。

张乃丹称，2017年 1月，孙
小刚任职嫩江支公司总经理，为
了完成公司保费任务，套取公司
奖金、绩效以及达成自己的职务
晋升，将公司“盛世臻品”等几款
长期理财保险产品，“包装”成一
年定期储蓄产品，欺骗客户购买
并承诺给客户高额利息，然后让
客户第二年统一退保。他不仅自
己参与造假从中获利，还逼迫员
工造假为其牟利，收取虚假保费
1000 多万元，借助这些虚假保
费，套取公司佣金、奖金、绩效等
非法所得 200多万元，套出来的
钱至今下落不明。

举报内容称，“孙小刚每月
都伪造客户签字冒领高价礼品，
伪造客户参加公司客养旅游和
其他活动的签字套取客养费用，
编造各种支出理由伪造假凭证
套公司钱。而公司每年有 400多
万元的费用去向不明。”

张乃丹称，在其拒绝站队
后，孙小刚拉帮结派培养亲信并
带头孤立她，用她的财务账号继
续造假套钱，让张乃丹顶着报账
员的名头，承担工作风险，但实
际上张乃丹的本岗位工作已经
被他架空。

被举报者曾因虚
列费用被点名处罚

张乃丹在微博上称，2019
年她向中国银保监会实名举报，
也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举报文章。
两次举报都转由黑龙江银保监
局负责调查处理，举报均被查证
属实。

记者检索资料发现，2019
年黑龙江银保监局行政处罚信
息公开表中，黑银保监罚决字

〔2019〕51号显示，2019年 5月，
中国人寿嫩江支公司曾因虚列
费用被黑河银保监分局连开 4
张罚单，被罚款 10万元。其中，
上述被举报的当事人孙小刚和
鲁志纯均被警告并分别罚款 1
万元。中国人寿嫩江支公司被责
令改正，并处罚款10万元。

同年 12 月，黑龙江银保监
局再开罚单，中国人寿嫩江支公

司因虚列费用被罚款 10万元，
孙小刚因对虚列费用问题负直
接责任，被警告并罚款1万元。

孙小刚此前接受采访时称，
张乃丹在网络平台所说关于他
本人造假、做假保费、贪污套取
资金并且占为己有均不属实。此
外，张乃丹还称其窃取客户资
料、虚假增员和身价千万都不存
在。

孙小刚表示，他之前和张乃
丹曾因工作问题存在矛盾，张乃
丹所说的经营上不妥当的问题，
当地银保监局也有相关处理。

“现在张乃丹的行为侵犯了我个
人权益，我准备起诉她。”

至于个人贪污问题，孙小刚
表示，当地纪检委曾对他进行过
调查，已经有调查结果，具体情
况可以询问当地纪检委。

举报人曾与公司
对簿公堂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了解到，
张乃丹此前系中国人寿黑河分
公司员工，2020 年曾因名誉权
纠纷与原单位中国人寿黑河分
公司对簿公堂。

张乃丹举报称，举报内容被
查证属实，但中国人寿黑河分公
司告张乃丹侵犯名誉权，并将其
强制开除。“2019年8月，嫩江支
公司擅自清理了张乃丹的办公
用品和私人物品，现任公司经理
又以其不上班为由将其开除。”

记者了解到，2020年7月20

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该案。法院案情简介中显
示，张乃丹曾是原告单位职工，
自 2019年 1月 2日起，被告张乃
丹无故旷工，中国人寿黑河分公
司多次以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
被告返岗，张乃丹始终未向单位
反馈任何理由并拒绝返岗。

根据该案裁判文书显示，嫩
江市人民法院认为，中国人寿黑
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
张乃丹在网络平台发表的文章
内容对该公司名誉权造成了侵
害，张乃丹向各大网站发表文章
的行为是属于公民行使申诉控
告的权利，且张乃丹所陈述的文
章关于中国人寿黑河分公司与
嫩江支公司有违法违纪三项问
题，经省银保监局查实了虚列费
用一项，并对单位和相关人员进
行罚款，所以张乃丹并没有造成
对中国人寿黑河分公司名誉权
的侵犯。

因此，嫩江市人民法院驳回
中国人寿黑河分公司诉讼请求。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寿黑河
分公司不服判决，向黑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
中，中国人寿黑河分公司以其认
为该案没有上诉的必要，同意一
审判决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上
诉。

2020年 12月 12日，黑河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民事裁
定书，准许中国人寿保险黑河分
公司撤回上诉。

据上游新闻

员工实名举报“中国人寿”造假
虚列费用等内容被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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